
靜宜大學法律學系法律大會考施行辦法 

民國 112 年 05 月 24 日教務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系為提昇讀書風氣，強化學習效果，暨配合本校411方案學習成效檢核機制，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及 103 學年度起修讀本系為雙主修

之學生。 

第三條  會考分「正式考試、補考」二試，於每學年第一學期前四周內舉行正式考試，第二

學期前四周內舉行補考。會考時間，由系辦於三個月前公告。會考各科目命題教師

由本系專任或兼任教師擔任之。  

第四條  第一試及第二試會考，採綜合考科（選擇題）方式，第三試會考採選擇題、申論

題。第三試會考須通過兩科。三次會考皆須通過，始符合畢業資格。會考未通過

者，除有本辦法第六條情形外，須參加補考，通過後始符合畢業資格。本會考各科

目以測驗成績達50分以上者為通過。  

第五條  第一試會考之考科為：憲法、民法總則、刑法總則；第二試會考之考科為：民法

(債編總論、物權、親屬、繼承)、刑法分則、行政法；第三試會考考科為：民法、

刑法、憲法與行政法、公司法與票據法，考生至少須選考二科通過。  

第六條  倘未通過會考，但於畢業前具有如下情形之一者，得檢附相關資料申請免予繼續參

加會考：  

一、 考取大學院校法律研究所或與法律相關之研究所者，法律相關研究所之認定

由系務會議審議。  

二、 通過司法人員考試以及與法律相關之公務人員考試(一試筆試)，或取得地政

士、不動產經紀人、財產保險代理人、財產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以及相

當等級之國家考試證照者。  

三、 通過科技部舉辦之大專院校法律專題研究計劃者。  

四、 其他經系務會議承認者。  

第七條  於畢業前參加四等以上國家考試，特定科目達50分以上者，得檢附相關資料申請免

考特定科目。 

第八條  第一試、第二試會考之正式考試總成績及格且為第一名者，以及第三試會考選考民

法、刑法、憲法與行政法各科成績及格且總成績為第一名者，得準用「靜宜大學法

律學系考取專業證照及鼓勵多元發展獎勵辦法」頒發獎勵。 

第九條  相關考試規則依「靜宜大學考試規則」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並轉呈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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